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⼊獄服刑時罹患精神疾病怎麼辦？談精神障礙受刑⼈的處遇

⽂:喬正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5-07-04

案例

A犯殺⼈罪後被法院判處16年有期徒刑並定讞[1]。假設A分別在①收監階段、②⼊監服刑期間及③釋放階
段罹患精神疾病，且陷⼊無法⾃理⽣活的情況，經專業醫師評估後，認為A無法正常⽣活、對外在有所感
知，此時監獄該如何處置收容⼈A？

註腳

本⽂

犯罪者若有精神疾患，在法律規定與⼈⺠感情間的拉鋸是受到關注的議題[1]，較受矚⽬的，是依刑法第19條
第1、2項規定[2]，探討被告在「犯案當時」是否真的有精神⽅⾯的疾病，以及在「犯案當下」是否有辨識的
能⼒，法官會依該規定，來評估是否應對被告減刑或不罰。

本⽂探討的重點則是被告已經被法院「判決有罪且確定」，卻分別在服刑時的三個階段，分別是收監、執⾏處
遇、釋放階段發⽣了精神⽅⾯的疾病，監獄⾏刑法對於這類受刑⼈（收容⼈）的處置有何規定？

⼀、如何判斷受刑⼈是否有精神障礙？有無辨識能⼒？

雖然刑法第19條是在處理⾏為⼈「犯案當時」是否真的有精神⽅⾯的疾病，但受刑⼈服刑期間是否發⽣精神
障礙，導致對於服刑甚⾄維持⽣活有困難，仍需借⽤刑法的「⾏為時不能辨識其⾏為違法或⽋缺依其辨識⽽⾏
為之能⼒」來判斷，如果符合刑法第19條規定，受刑⼈才會被認定有精神障礙、失去辨識能⼒。

（⼀）刑法對⽋缺⾏為能⼒的判準

怎麼樣才算是「⾏為時不能辨識其⾏為違法或⽋缺依其辨識⽽⾏為之能⼒」？司法實務上認為是指⾏為⼈的精
神狀態，處在無法理解、判斷外界事務的狀況，⽽無法⾃由決定⾃⼰的意思。

如果尚未達到此⼀程度，只是因精神障礙或其他⼼智缺陷，致其辨識其⾏為違法或依其辨識⽽⾏為的能⼒相較
普通⼈的平均程度有顯著減低的情形，就不算是對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覺、理會及判斷[3]。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1條：「殺⼈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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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監獄⾏刑法對受刑⼈精神狀態的判斷

監獄⾏刑法曾配合刑法進⾏修正[4]，對於受刑⼈是否有精神障礙，是以受刑⼈到底有沒有所謂的「辨識能⼒」
為判斷標準[5]，受刑⼈若已無法辨識其⾏為的社會意義或法律效果，就是⽋缺辨識能⼒。如果經過精神專業醫
事⼈員評估，受刑⼈已經沒有正常的判斷及認知的能⼒，腦袋已經無法正常思考，且⾏為嚴重反常到無法處理
⾃⼰的事務與反應，就因精神障礙⽽符合監獄⾏刑法無辨識能⼒的標準。

但如果只是單純因為服藥、⼀般感冒或流⾏病，⽽有想睡覺、反應較緩慢等現象，可是對旁⼈說的話還是能夠
正常思考甚⾄答覆，就還不能算是精神障礙。

⼆、監獄對於受刑⼈在服刑期間罹患精神疾病的處置（⾒圖1）

圖1 針對「判決有罪且確定」的精神障礙受刑⼈，有什麼處遇措施？
資料來源：喬正⼀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收監階段



1. 無辨識能⼒者：拒絕收監

當受刑⼈在監獄收監的階段，如因為精神障礙⽽⽋缺辨識能⼒、不能處理⾃⼰的事務，此時再對受刑⼈實施刑
罰，已無任何實質意義，且也不符⼈道處遇[6]。因此，應依監獄⾏刑法規定拒絕收監[7]，另由檢察官作適當
的處分[8]。

2. 尚有辨識能⼒：另⾏收容

此類受刑⼈經專業醫師診斷並評估之後，由於並⾮監獄⾏刑法所規定應拒絕收監的程度，那麼依「反⾯解
釋」，監獄⾃然應該「同意收監」，並依照監獄⾏刑法第58條規定，倘認為仍需密切觀察及處置，可以將其
收容於監獄病舍或附設的病監內[9]。

（⼆）執⾏處遇階段

1. 無辨識能⼒者：保外醫治

倘受刑⼈於執⾏中，因精神疾病⽽無辨識能⼒，導致不能處理⾃⼰事務，監獄得依監獄⾏刑法第63條報請保
外醫治（即俗稱的保外就醫[10]）。

2. 尚有辨識能⼒：和緩處遇

倘受刑⼈於執⾏中，雖有精神障礙，但並未完全喪失辨識能⼒，此時監獄得依監獄⾏刑法第19條[11]、第20

條[12]向監督機關（法務部矯正署）報請核定和緩處遇。

（三）釋放階段

釋放階段包含受刑⼈服刑期滿及假釋等2種情形。如果受刑⼈於釋放階段因精神障礙⽽⽋缺辨識能⼒，監獄依
監獄⾏刑法第142條規定[13]，可以視不同情況分別處理：

1. 通知家屬或適當的⼈接回受刑⼈。

2. 如果無法通知，或通知之後拒絕接回時，應通知地⽅社福主管機關將受刑⼈轉介安置或其他必要處所。

三、案例分析暨結論

（⼀）收監階段



由於A經評估病情嚴重，此時監獄應拒絕收監[14]。

（⼆）執⾏階段

因A之病情嚴重，監獄得依法報請保外就醫。

（三）釋放階段

監獄依法通知其家屬或適當者接回A；倘無法通知或通知之後拒絕接回時，監獄應通知地⽅社福主管機關將A
轉介安置或其他必要處所。

註腳
   關於此類爭議，可參考報導者（2023），《國⺠法官⾸件精神疾患殺⼈案──法庭之外，未解的旋轉⾨效

應與真空的社區⽀持系統》。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9條第1、2項：「
I ⾏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⼼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⾏為違法或⽋缺依其辨識⽽⾏為之能⼒者，不罰。
II ⾏為時因前項之原因，致其辨識⾏為違法或依其辨識⽽⾏為之能⼒，顯著減低者，得減輕其刑。」

[2]

   最⾼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094號刑事判決：「另查：（⼀）、刑法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⾏為時因精神
障礙或其他⼼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⾏為違法或⽋缺依其辨識⽽⾏為之能⼒者，係指⾏為⼈⾏為時之精神
狀態，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⽤，⽽無⾃由決定意思之能⼒者⽽⾔；倘未達於此⼀程度
，⽽僅因精神障礙或其他⼼智缺陷，致其辨識其⾏為違法或依其辨識⽽⾏為之能⼒，較普通⼈之平均程度
，顯著減低之情形，即⾮屬之。」
有論者指出，從醫學的⾓度⽽⾔，法律上的「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⽤」在醫學上可能僅限於無法動
作的「持續植物⼈狀態」，即醫學與法律⽤語之間的落差，仍是待解爭議，參⾒吳建昌、劉靜婷（2022
）〈刑事司法精神鑑定之挑戰與期待〉，《臺⼤法學論叢》，第51卷第4期，⾴1673。

[3]

   法務部（2020），《監獄⾏刑法第13條修正理由》：「（⼆）受刑⼈如有客觀事實⾜認其⾝⼼狀況⽋缺
辨識能⼒，致不能處理⾃⼰事務，對之實施刑罰並無實質意義，並有不符⼈道處遇之虞，爰修正原第⼀款
中有關『⼼神喪失』之規定，列為修正後第⼀款規定。⼜⽋缺辨識能⼒，係指無法辨識其⾏為之社會意義
或法律效果⽽⾔。」
但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仍維持「⼼神喪失」的⽤語，⾒刑事訴訟法第467條第1款：「受徒刑或拘役之諭
知⽽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依檢察官之指揮，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，停⽌執⾏：⼀、⼼神喪失者。」

[4]

   如監獄⾏刑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：「受刑⼈⼊監時，應⾏健康檢查，受刑⼈不得拒絕；有下列情形之⼀
者，應拒絕收監：⼀、有客觀事實⾜認其⾝⼼狀況⽋缺辨識能⼒，致不能處理⾃⼰事務。」

[5]

   法務部（2020），《監獄⾏刑法第13條修正理由》。[6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。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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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監獄⾏刑法第13條第6項：「第⼀項被拒絕收監者，應送交檢察官斟酌情形為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限
制出境、出海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，並準⽤刑事訴訟法第九⼗三條之⼆第⼆項⾄第四項、第九⼗三條之五
第⼀項前段及第三項前段、第⼀百⼗⼀條之命提出保證書、指定保證⾦額、限制住居、第⼀百⼗五條、第
⼀百⼗六條、第⼀百⼗⼋條第⼀項之沒⼊保證⾦、第⼀百⼗九條第⼆項、第三項之退保、第⼀百⼆⼗⼀條
第四項准其退保及第四百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三項、第四項、第四百⼗七條、第四百⼗⼋條第⼀項本
⽂聲請救濟之規定。」

[8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58條：「罹患疾病經醫師評估認需密切觀察及處置之受刑⼈，得於監獄病舍或附設之病監
收容之。」

[9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63條第1項：「經採⾏前條第⼀項醫治⽅式後，仍不能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者，監獄得報請
監督機關參酌醫囑後核准保外醫治；其有緊急情形時，監獄得先⾏准予保外醫治，再報請監督機關備查。
」
具體說明，可參考法務部（2020），《監獄⾏刑法第63條修正理由第8點說明》。

[10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19條：「
I 前條適⽤累進處遇之受刑⼈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監獄得給予和緩處遇：
⼀、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⻑期療養。
⼆、有客觀事實⾜認其⾝⼼狀況⽋缺辨識能⼒，致不能處理⾃⼰事務，或其辨識能⼒顯著減低。
三、衰⽼、⾝⼼障礙、⾏動不便或不能⾃理⽣活。
四、懷胎期間或⽣產未滿⼆⽉。
五、依其他事實認為有必要。
II 依前項給予和緩處遇之受刑⼈，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之。
III 和緩處遇原因消滅後，回復依累進處遇規定辦理。」

[11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20條：「
I 前條受刑⼈之和緩處遇，依下列⽅法為之：
⼀、教化：以個別教誨及有益其⾝⼼之⽅法⾏之。
⼆、作業：依其志趣，並斟酌其⾝⼼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業，每⽉所得之勞作⾦並得⾃由使⽤。
三、監禁：視其個別情況定之。為維護其⾝⼼健康，並得與其他受刑⼈分別監禁。
四、接⾒及通信：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，得許其與最近親屬、家屬或其他⼈接⾒及發受書信，並
得於適當處所辦理接⾒。
五、給養：罹患疾病者之飲⾷，得依醫師醫療⾏為需要換發適當之飲⾷。
六、編級：適⽤累進處遇者，依⾏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予以編級，編級後之責任分數，依同條例第⼗九
條之標準⼋成計算。
II 刑期未滿六個⽉之受刑⼈，有前條第⼀項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得準⽤前項第⼀款⾄第五款之規定。」

[12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142條：「
I 釋放衰⽼、重病、⾝⼼障礙不能⾃理⽣活之受刑⼈前，應通知家屬或受刑⼈認為適當之⼈來監接回。無
法通知或經通知後拒絕接回者，監獄應檢具相關資料通知受刑⼈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會福利主
管機關辦理轉介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
II 依其他法規規定於受刑⼈釋放前應通知相關個⼈、法⼈、團體或機關（構）者，監獄應依規定辦理。」

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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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喬正⼀（2023），《受刑⼈在監獄中受傷⽣病了怎麼辦？（⼀）──談戒護就醫》。
喬正⼀（2023），《受刑⼈在監獄中受傷⽣病了怎麼辦？（⼆）──談保外就醫》。

標籤
 精神障礙，受刑⼈，辨識能⼒，保外就醫，和緩處遇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。[1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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